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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般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般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中国信达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湖州金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5户债权（包括主债权、担保债权
以及相关权利权益）转让给浙江般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该5户贷款货币为人民币，截止2017年12月31日，人民币后债
权总额为7445.87万元，其中本金5146.51万元，利息2299.36万元。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你们向浙江般
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

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其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浙江般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6月7日

序号

1

2

3

4

5

债务人

湖州金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州岱兴电器制品有限公司

绍兴创德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绍兴鸿辉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诸暨市百泰化纤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号

33010120120026417

33010120120011349

33010120120027123

33010120120024044

33010120120024030

33010120170005393

33010120160023714

33010120160023831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借据凭证贷款余额
本金（原币）单位：元

7000000.00

7975116.48

5500000.00

3240000.00

2880000.00

21870000.00

1500000.00

1500000.00

担保合同号

33906201000022169；33100620120026634；个人连带保证承诺书

33100520120016033；33100520120016034；33100520120016037；33100520120016038；
33100620110047585；33100620110047594；个人连带保证承诺书

33100120120021387；个人连带保证承诺书

33100120120021370；个人连带保证承诺书

33100520150019822；33100620150033181

担保人

抵押人：冯卫根、湖州泰金集团有限公司 保证人：潘建华、高荣法、卢裕春

抵押人：沈春林、冯帼美、沈建民、孙建莺 保证人：湖州新小小工艺品有限公司、浙江康润机
械科技有限公司、湖州昌兴机械有限公司、浙江晶兴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沈春林、沈建民

保证人：绍兴市祥云担保有限公司、绍兴中祥实业有限公司、杨先松、郑陈斌

保证人：绍兴市祥云担保有限公司、绍兴中祥实业有限公司、郑金水、郑国周

抵押人：钟力、周畅、邵立忠、钟小华、张晓冬、钟雪华 保证人：钟力、周畅、浙江津旺化纤有
限公司

温州杉的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陈巨燕、乐清市盈发电气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温州杉的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陈巨燕、乐清市盈发电气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温州杉的树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陈巨燕和乐清市
盈发电气有限公司。陈巨燕和乐清市盈发电气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借款人及担
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陈巨燕和乐清市盈发电气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及相应的
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陈巨燕和乐清市盈发电气有限公司

温州杉的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6月7日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止2016年4月11日的贷款本金及利息，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陈巨燕和乐清市盈发电气
有限公司的欠息等其他费用按照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续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
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联系人：陈巨燕，电话：13819776111

借款人名称

乐清市金石塑料制造有限公司

抵押人名称及保证人名称

乐清市金石塑料制造有限公司、佳乐电气有限公司、包启云、张小丽

币种

人民币

债权本金金额

1620.00

利息

截止2016年4月11日为31.05

公告清单如下：（债权转让基准日2016年4月11日，单位：万元）

舒杰、楼月新：
2008年7月11日，你们以装修需要名

义，与本人签订《抵押借款合同》，由你们出
面向本人借款人民币 400,000.00 元整；并
以坐落于拱墅区米市巷 8 幢 2 单元 101 室
的房屋抵押，抵押物价值双方协商为
600000.00元。

希你们在接函后向本人及时履行法
定、约定还款义务和保证责任义务。

催告人：毛菊芬
2018年6月7日

要求履行法定义务的催告函

朱一中、闵引娣继承人：
2009年1月8日，朱一中、闵引娣以装

修需要名义，由朱一中、闵引娣出面与本人
签订《抵押借款合同》，向本人借款人民币
600,000.00元整；并以坐落于上城区后市街
145-1号101室的房屋抵押，抵押物价值双
方协商为600000.00元。

希你们在接函后向本人及时履行法
定、约定还款义务和保证责任义务。

催告人：毛菊芬
2018年6月7日

要求履行法定义务的催告函

海宁市康迪斯制衣有限公司:
根据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分行于 2016 年 6 月 14 日出具的代偿证明，
海宁斯博特制衣有限公司享有对贵公司在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编号
为公授信字第 99072009270964 号《综合授
信 合 同》项 下 追 偿 债 权（主 债 权 ：本 金
3018000 及相应利息），根据海宁斯博特制
衣有限公司与龚永兴达成的债权转让协
议, 海宁斯博特制衣有限公司已将其对贵

公司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
行上述授信合同项下的追偿权及相关全部
权利/权益,依法转让给了龚永兴。海宁斯
博特制衣有限公司与龚永兴特此公告通知
贵公司，上述债权及相关权利/权益已转让
的事实,从公告之日起,应向龚永兴履行偿
付义务

海宁斯博特制衣有限公司
龚永兴

2018年6月7日

海宁斯博特制衣有限公司与龚永兴
债权转让暨联合催收公告

海宁市康迪斯制衣有限公司:
根据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分行于2016年6月14日出具的代偿证明，浙
江佳颖纺织服装有限公司享有对贵公司在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编号
为公授信字第99072009270964号《综合授信
合 同》项 下 追 偿 债 权（主 债 权 ：本 金
3000725.13 及相应利息），根据浙江佳颖纺
织服装有限公司与沈建忠达成的债权转让
协议, 浙江佳颖纺织服装有限公司已将其对

贵公司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分行上述授信合同项下的追偿权及相关全
部权利/权益,依法转让给了沈建忠。浙江佳
颖纺织服装有限公司与沈建忠特此公告通
知贵公司，上述债权及相关权利/权益已转
让的事实,从公告之日起,应向沈建忠履行偿
付义务

浙江佳颖纺织服装有限公司
沈建忠

2018年6月7日

浙江佳颖纺织服装有限公司与沈建忠
债权转让暨联合催收公告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拟对
所持有的浙江聚鑫联合集团有限公司等资
产进行处置，特发布此公告。

特别提示：资产信息仅供参考，我公司
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对本次资产处置
可采取单户处置、部分组包处置或整体组包
处置。 我公司可能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对
资产包内的项目和处置方案作适当调整。
如有调整，调整结果将按照有关规定履行告
知义务。 如需了解有关本次交易资产内每
项资产的详细情况，请登录宁波金融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对外网站www.nbfamc.com
查询或与交易联系人接洽。

该资产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外
（填写说明：境内或境内外）注册并合法存续
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
能力的自然人，交易对象不得为：国家公务
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
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
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
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
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不良

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
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
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公司联系商
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均
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
限为自发布之日起至2018年7月5日。

联系人：陈超、乔明军
联 系 电 话 ： 0574-81873324、

0574-81873350
电子邮件：chenchao@nbfamc.com
公司地址：宁波市柳汀街225号月湖金

汇大厦6楼
邮编：315000
对排斥、阻挠异议或征询的行为可向有

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574-81873322（综合管理

部）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债

权情况以实际为准。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6月7日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2018）浙0191民初40号
洪超、黄奇艳：本院受理原告郑彭彭、李铜山、佟立志

诉被告洪超、黄奇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浙0191民初40号之二民事
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91民初1130号

李建水：本院受理原告阚延汉与被告李建水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
料、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诉讼风险提示、
外网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8年9月14日上午9时
30分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91民初3568号

浙江沈氏建设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孙飞云与被
告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杭州市分公司、浙江沈氏
建设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知、
诉讼风险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送达地址确认书、授
权委托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通知书、参加诉讼通
知书等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
（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424号

余小全：本院受理原告金文章诉被告余小全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0110民初1424号之一民事
裁定书，裁定：本案按撤诉处理。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267号

沈农士：本院受理原告青藤物业有限公司诉被告沈
农士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和15日内。并定于2018年08月31日09时00
分在本院第4号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21832号

杨琪、杭州五中健身器材有限公司、杭州余杭欧
来乐假日酒店有限公司、杭州祥发市政园林绿化工程
有限公司、陈立新、张方：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中睿融资
担保有限公司诉被告杨琪、浙江新广能市政景观工程

有限公司、杭州五中健身器材有限公司、杭州余杭欧
来乐假日酒店有限公司、王桂珍、杭州祥发市政园林
绿化工程有限公司、陈立新、于凯杰、杨黎黎、张方、何
婷英、陈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110民初21832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5304号

宋俊明：本院受理原告王娅萍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居住地址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
五日内。本案定于2018年9月6日9时在本院余杭人民
法庭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判
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5768号

孟小华：本院受理原告温财良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居住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浙0110民初576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27民初903号

杭州千岛湖淳风木结构景观有限公司：原告吴友平
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8）浙0127民初903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立案庭领取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书将发
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8）浙0127民初1230号

李勇平：本院受理原告王淑丽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
0127民初123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8）浙0127民初16号

淳安千岛湖欣宇服饰有限公司：原告鲁霜峦与你劳
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0127民初16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被告淳安千岛湖欣宇服饰有限公司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鲁霜峦劳务报酬4626元，并
支付该款自2017年10月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
6%计算的逾期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淳安千岛湖欣宇服饰有
限公司承担。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书将发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8)浙0127民初776号

王顺德：本院受理原告王卫峰与被告王顺德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
浙0127民初77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王顺德于
本判决生效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王卫峰借款18000元，
支付利息5811元（利息暂算至2017年7月29日止，自
2017年7月30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以未还本
金为基数按年利率17.4%计算，于同期支付）。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95元，公告费
650元，由被告王顺德负担。原告王卫峰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五日内来本院退费；被告王顺德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8）浙0212民初6276号

蒋一疑：本院受理原告于江、蒋洁芳与被告蒋一疑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令状
式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由本院审
判员刘丹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张一华、李刚组成
合议庭审理，并定于2018年9月12日9时在鄞州区徐戎
路126号（原江东法院）第七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81民破1号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余姚分行的申请于2017年12月8日裁定受理中国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余姚分行对宁波银佑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的破产清算申请一案，并于同日指定宁波正徳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公司为破产管理人。后宁波中级人民法
院指定本院审理本案。宁波银佑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的债权人应在2018年7月8日前向宁波银佑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宁波市鄞州区江东北

路475号和丰创意广场意庭楼8楼浙江甬泰律师事务所；
邮 政 编 码 ：315000；联 系 电 话 ：0574-28806250，
15067426684、18858229098；联系人：徐玲益、张英)申报
债权，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
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申报债权的，可
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
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
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宁波银
佑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宁
波银佑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破产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
财产。

本院定于2018年7月20日14时在余姚市人民法院
第十八号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照申报债权
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债权人会议时应提
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及身份证
复印件（自然人债权人提交身份证复印件），授权代理人
参加的，还需提交授权委托书。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8)浙0604民初4377号

邵国方、浙江勤业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方见学诉你们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证据副本及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1日上午9点00分（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18）浙0604民初1899号

陈伯林、施香莲：本院受理原告车文新、徐烈英与被
告陈伯林、施香莲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0604民初1899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一、被告陈伯林应返还原告车文新、徐烈
英代偿款人民币1 045 546元，支付从2017年7月4日起
至本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按年利率4.35%计算的利息，
限被告陈伯林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付清。二、被
告施香莲对本判决第一条确定被告陈伯林应履行的债务
不能清偿部分的四分之一承担清偿责任。本案受理费
14 970元，由被告陈伯林、施香莲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
院。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2民初5221号

温州市鹿城区双屿心乐帆皮鞋厂、王翔鸿：本院受理
原告温州市光辉创业制线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时间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限届满后的15日和30日，并定于2018年9
月11日9时00分在本院西郊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审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2民初1913号

郑良盛：本院受理原告谷洪争诉你及鸿厦建设有限
公司劳动争议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鉴定意见书及鉴定意见补正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举证期限为公告期限届满
后的30日，并定于2018年9月10日14时30分在本院西
郊人民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审
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一、标的：兰溪市佳利织造厂等3处不良资

产债权，该户债权本金：2425871.66元，利息及罚

息 人 民 币 216381.45 元 ，本 息 合 计 人 民 币

2642253.11元（截止至2015年6月21日）。起拍

价100万。

二、报名方式：竞买人须在2018年6月12日

前向浙江永健拍卖有限公司；中国银行杭州和

平支行 ；3935-7055-1856 缴纳保证金 30 万并

到账，6月13日报名截止。

三、拍卖时间、地址：6 月 14 日（周四）下午

14时，下城区星都嘉苑3幢202（浙江永健拍卖有

限公司会议室）

四、咨询：0571-85232888、13868021588 倪、

13857110158（微信）

五、查阅：www.浙江永健拍卖有限公司.cn

六、须知: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

员、政法干警、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

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标的处置工作的律

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以及现行法

律法规禁止参与竞买的其他主体不得购买或变

相购买拍卖标的。 浙江永健拍卖有限公司
2018年6月7日

拍卖公告


